
 

    

 

 

 

华润信托·聚金池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

预期年化收益率申请协议 

 

委托人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受托人（乙方）：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

一、甲方有意认购、追加认购或续期乙方发行的“华润信托·聚金池 1 号集

合资金信托计划”。现双方对本次认购、追加认购或续期的对应信托单位约定如

下： 

信托合同编号 2011-088-XT______ 

□认购、追加认购资金 

□续期资金 

（大写：）人民币                     元 

（小写：）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信托单位类型 
□12 个月  □9 个月  □6 个月   □4 个月  □3 个月    

□2 个月   □1 个月  □2 周    □对接型  □其他_____             

信托单位认购开放日  

信托单位认购退出日  

预期年化收益率（%）  

二、本协议是对双方签订的信托文件有关条款的补充与更新，甲方保证按照

以上信息签署信托文件及相关材料，并提交给乙方，否则本协议自动失效。甲方

必须在以上对应信托利益认购开放日按照信托文件要求成功认购，否则本协议自

动失效。 

注：信托文件是指《华润信托·聚金池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》、

《华润信托·聚金池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说明书》及《追加认购申请书》、《续

期授权书》、《转换授权书》等。 

三、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。 

 

委托人：（自然人签字或机构签章）   受托人：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署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 日         签署日期：     年      月    日 


